
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(2020) 苏 0413 民初 1879 号
原告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.住所地常

州市金坛区西城街道东门大街 172 号.
法定代表人:夏建文.该支行行长.

委托诉讼代理人:薛金辉.江苏常金律师事务所律师.

被告:黄爱连，女、 1983 年 3月 3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
452423198303033028 ，汉族.住常州市金坛区西城街道文化路

82-402 室.

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(以下简称金

坛农行)与被告黄爱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20 年 5月
20 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.原
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全坛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

金辉到庭参加诉讼，被告黄爱连经本院传票传唤.无正当理由拒

不到庭参加诉讼.本案现已审理终结.

本案相关情况

l、贷款人:金坛农行;
2、借款人:黄爱连;
3、贷款本金: 300000 元，己归还 3519 ，32 元、尚欠 296480 ，68

.7(;;

4、贷款期限: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至 2039 年 6 月 20 日;
5、借款利率:借期内年利率为 5，39说，逾期利率 8，085%，对

逾期利息计收复利;

6、欠息情况: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21 日的结欠利息 53388.78



元(包含罚息及复利);

7、实现债权的费用:律师代理费 20000 元;
8、抵押情况:合同签订后，双方办理了黄爱连名下的位于常

州市金坛区文化路 82-40 室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;
9、诉讼请求: (1) 判令被告归还房贷本金人民币 296480.68

元，手IJ 息人民币 5338.78 元(利息暂算至 2020 年 3月 21 日)，合计人
民币 301869.46 元.并支付自 2020 年 3月 22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臼止
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、罚息、复利等;

( 2 )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代理费
20000 元;

(3) 判令确认原告对位于常州市全坛区文化路 82-402 室房屋
享有抵押权，女口被告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，贝 IJ 原告有权就被告抵

押的上述房屋进行折价、变卖、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，不足部

分原告有权继续向被告追偿;

(4)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;
被告黄爱连未作答辩.

裁决结果

本院认为，原告全坛农行与被告黄爱连签订的个人用房担保

借款合同合法有效，被告黄爱连向原告金坛农行借款，并办理了

房屋抵押登记手续，原告金坛农行按约向被告黄爱连发放了贷款.

因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，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立即

清偿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。原告金坛农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

定，证据充分、本院予以支持。综上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
同法》第二百零五条、第二百零六条.第二百零七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一百七十三条、第一百八十七条、第一百九

十六条、第一百九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

百四十二条、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:

一、被告黄爱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



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96480.68 元

及利息人民币 53388.78 元(计算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)，并支付
自 2020 年 3 月 22 日起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
率计算约利息、罚息、复平 1];

二、被告黄爱连于本判决生放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(律师代

理费)人民币 20000 元;
三、若被告黄爱连未能按上述第一项、第二项内容按期履行，

则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全坛支行有权就抵押的位

于常州市金坛区文化路 82-402 室房屋的拍卖、变卖、折价所得价
款优先受偿。

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.加倍支
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.

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065 元(;反半收取)，由被告黄爱连
负担(原告已预交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适付原告) �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江苏省常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同时依照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向

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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